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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绩〔2024〕47 号

关于印发 2023 年度市级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
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建筑能耗统计、审计、公示、

检测经费资金绩效自评复核的通知

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：

根据《韶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市级财政重点评价及

绩效自评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韶财绩〔2024〕5 号）的要求，我

局组织第三方机构成立评审小组，对 2023 年度市级国家机关办

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建筑能耗统计、审计、公示、检测

经费资金绩效自评复核，请及时完成报告中提出存在问题整改，

并于2024年12月30日前将整改情况说明报市财政局绩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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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。具体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按照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全国民

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调查的通知》（建办标〔2022〕20 号）

和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

于开展 2021 年度全国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调查的通知》

（粤建科〔2022〕100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管理局需要对全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、大中小型公共建筑、

居住建筑、农村建筑能耗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和评价分析，及时

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平台上报统计数据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2023 年财政预算下达资金为 20 万元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，

项目累计已支付资金 19.80 万元。

二、审核结果

评审小组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四方面对项目单位报

送的自评材料进行审核，评定市级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

共建筑项目建筑能耗统计、审计、公示、检测经费绩效得分为

83 分，得分率 83%，绩效等级为“良”(各指标得分情况见附件）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。

项目单位提交的基础信息表中，按照规范要求设置了产出

和效益指标，但部分指标设置不够合理，指标设置对本项目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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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取得的效果反映不够全面，其存在问题详细如下：

1、项目指标设置不完整：该项目未设置经济效益、社会效

益和可持续发展指标，指标设置不完整，未能全面反映项目实

施效果。

2、项目指标设置不合理：该项目设置的生态效益指标为人

均年综合能耗的预期值为“不高于国家标准”，但调查对象的人

均年综合能耗大或小都只是本项目的调查结果，不是本项目的

直接效益。项目的生态效益应体现在通过利用分析统计调查结

果，了解各类民用建筑的能耗现状和节能潜力，助力建筑领域

碳达峰碳中和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存在不足。

1、资金支出不规范。

该项经费总投入 20 万元，根据韶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

《项目可研及绩效目标承诺报告》，预算用于工作过程中需要支

出的交通费用、消耗的各种原材料、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

采购及印制、运输、整理等费用、公示费用 1 万；用于聘请从

事政府办公建筑、大中小型公共建筑、居住建筑、农村建筑能

耗调查统计、评价分析、公示和监测工作人员工资 19 万元。但

实际该项经费用于支付韶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劳务派遣人

员日常工资，劳务派遣人员并非本项目的专职人员。

2、预算管理缺乏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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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单位提交的材料中未见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方案，预算

管理工作缺乏依据。

（三）项目监管落实不到位。

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

公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全国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调查

的通知》（粤建科 〔2022〕100 号），项目单位应重点审核建筑

类型、建筑功能，建筑面积、能源资源消耗数据的完整性及合

理性，但提交的自评材料中未见相关审核材料。

（四）未及时开展能耗统计培训。

根据《韶关市 2023 年度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调查工

作计划表》，应于 2023 年 5-6 月配合省住建厅开展能耗统计培

训，该项工作未及时完成。

（五）未按时总结调查工作查找不足，及时完善统计工作。

根据《韶关市 2023 年度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调查工

作计划表》，项目单位在韶关市住建管理局网站和韶关市建设工

程造价管理系统网站对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调查数据进

行公示后，应向省级主管部门报送汇总数据，并总结工作经验，

查找问题不足，进一步完善健全建筑能耗统计和能效测评制度。

（六）未开展满意度调查。

未提供满意度调查问卷，经咨询韶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

站，实施单位未对项目开展满意度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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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议

（一）提升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性。

一是建议增设经济效益指标、社会效益指标和可持续发展

指标。二是建议将生态效益指标应设置为有助节能减排的考核

标准，如专家评审结果等级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督导，保证计划实施。

应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督导，对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偏差

或问题的，要及时进行纠偏，落实年初的工作计划，按照时间

节点有序推进工作开展，确保计划内容完整实施。

（三）加快事后管理，开展满意度调查。

调查对象的建筑能耗统计、公示完后，应加强事后管理，

确保能源资源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延续性，提升统计数量和数

据质量，开展整个项目的满意度调查。

（四）加强数据分析和应用。

对当年统计调查数据和往年数据进行对比分析，筛选高耗

能低能效建筑，开展能源审计和能耗监测工作，分析建筑重要

用能设备(如空调、电梯、水泵、热水系统设备、变压器、照明

等设备)信息，积极推进公共建筑绿色低碳技术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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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市级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建筑能耗

统计、审计、公示、检测经费绩效审核结果评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4 年 10 月 31 日

公开方式：不公开

抄送： 局经建科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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